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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是康德的一部主要法学理论著作，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上
册，作为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康德的法学思想也突出了他的人情味，人的问题对于康德是一个重要问
题。
他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自由。
但人为了自身的自由，就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自由，因为他认为，法律就是依照这一最高原则，由立
法机关制定出一整套明文规定，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公民，也就是人的自由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利。
当然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所以《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供借鉴参考，并需批判
分析。
　　康德法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上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康德在此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学思想。
他的法学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罗马法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和孟德斯鸠。
康德的法学理论有鲜明的代表性，代表了传统的西方法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西方的法学，自柏拉图起到康德乃至今天，若用粗线条来描述其主流的话，可以说就是从人出发
，从人性出发，探讨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从而论述法律的实质、作用以及其他属性。
康德也是沿着这根轴线来展开他的法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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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康德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1724年4月22曰生于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
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康德出身一个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马鞍匠家庭。
他的祖辈是十七世纪从苏格兰迁来欧洲大陆生活的。
1740年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745年毕业。
离开大学后康德去乡下一个贵族家庭任职家庭教师。
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任讲师。
1770年康德被评为教授，1786年升任校长。
在校期间他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和科恩科学院的院士。
1797年康德辞去大学的教学工作。
1804年2月12曰康德逝世。
以1770年为标志，康德的一生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在前期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学，重点是数学、天文学和化学，主要成就有正负数理论和星云学说，在其
他学科方面也深有造诣；后期他则主要研究哲学，还涉及宗教、逻辑学和人类学等领域。
作为自然科学家，康德提出了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为辩证法奠定了
科学上的基础。
1754年康德发表《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提出地球自转
速度因潮汐摩擦而变慢的假说，后来得到证实。
1755年康德发表《宇宙发展史概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观点出发，提出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
说”，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向认为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观点挑战。
后来拉普拉斯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后人合称为康德————拉普拉斯假说。
尽管康德在自然科学上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但他还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在大多数后人的心中，
或者说他还是凭着哲学论著的影响铭刻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
歌德说：“当你读完一页康德的著作，你就会有一种仿佛跨入明亮的厅堂的感觉。
”康德在其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留下了三部划时代的杰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
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另外他还著有《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言》（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
（1785年）和《永久和平》（1795年）等书。
康德在三部批判巨著中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类，分别对应数学、物理学和
形而上学。
他认为凭感性可以认识数学，凭知性可以认识物理学，而凭理性却无法认识“形而上学”。
数学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现象世界，而“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自在之物”。
现象世界是世界的显现，可以认识；“自在之物”是世界的本体，无法把握。
他还提出了四组著名的“二律背反”，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
。
所谓上帝、灵魂和自由都是无法确知的，或者说是无法证明的。
“形而上学”不能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而存在。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道德不是以符合个人或他人的幸福为准则的，而是绝对的，即人心
中存在一种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道德律。
道德是“绝对命令”，是“应当如此”。
道德应该符合正义而不是个人幸福。
但他又提出人可以感觉到意志自由，生命长存。
上帝永远指导着世间万事万物，上帝万能，灵魂不死，有德之人最终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
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批评并融汇了当时各派的美学观点，开创了独特而复杂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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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艺术源于天才，上帝创造一切。
美应该从大自然和人的道德中寻找。
可以说，康德在第一部书中否定上帝，却在第二部书中证实上帝，又在第三部书中寻找上帝。
康德以他的三部《批判》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真、善、美的统一，构筑起三位一体的神圣的哲学殿堂。
康德把他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
他一方面批判莱布尼兹——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批判封建神学；一方面又批判无神论、唯物
论，为神学向科学争得一席之地，试图调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矛盾。
康德创立了德国的古典唯心论，发起了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革命。
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写道：“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
民族的事业。
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德国的唯心论的发展正是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批判谢林的过程。
而黑格尔辩证法的起点也正是康德哲学。
黑格尔哲学解体后，许多德国大学的哲学又发展为新康德主义，他们的口号是“回到康德”。
而十九世纪后期直至二十世纪中现代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现象主义等思潮也可从康德哲学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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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言权利科学权利科学导言一般的定义与分类一、什么是权利科学?二、什么是权
利?三、权利的普遍原则四、权利是与资格相结合的或者与强制的权威相结合的五、严格的权利也可以
表示为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据普遍法则，普遍的相互的强制，能够与所有人的自由相协调六、对那不
确定的权利的补充说明（一）衡平法（二）紧急避难权权利科学的分类一、权利的义务（法律的义务
）的一般划分二、权利的一般划分（一）自然的权利和实在法规定的权利（二）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
权利三、划分权利科学的顺序第一部分 私人权利（私法）那些不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的体系论一般外
在的“我的和你的”的原则第一章 论任何外在物作为自己所有物的方式1．从权利上看“我的”的涵
义2．实践理性的法律公设3．占有和所有权4．外在的“我的和你的”的概念的说明5．外在的“我的
和你的”的概念的定义6．纯粹地在法律上占有一个外在对象的概念的演绎（占有的本质）7．外在的
“我的和你的”可能性原则在经验对象中的运用8．要使外在物成为自己的，只有在法律的状态中或
文明的社会中，有了公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才可能9．在自然状态中也可能有外在的“我的和你的
”的事实，但只是暂时的第二章 获得外在物的方式10．外在获得的一般原则外在的“我的和你的”获
得的主体分类第一节 物权的原则11．什么是物权？
12．第一种获得物只能是土地13．每一部分土地可以原始地被获得，这种获得的可能性的依据，就是
全部土地的原始共有性⋯⋯第二部分 公共权利（公法）结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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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言　　道德形而上学总导言　　一、人类心灵能力与道德法则的关系　　人类
心灵中活跃的能力（作为愿望的最广义的能力）是一个人具有的，通过他的心理表述出来的能够把外
界对象的根据和这些表述取得一致的能力。
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表述去行动的能力，就构成这个人的生命。
　　首先，我们观察到，渴望或厌恶通常都与快乐或痛苦相联系，对快乐或痛苦的感受称为感触。
可是，反过来却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可能有一种快乐和一个渴望的对象并无关系，而仅仅与一种心理
的表述有关，不管是否存在和这种表述相应的对象。
其次，与渴望对象有联系的快乐或痛苦，并不都是发生在愿望的活动之前；也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把
它看成根据，它也许不过是这种渴望活动的结果。
那种对一种心理表述感受到快乐或痛苦的能力，叫做“感触”，因为快乐或痛苦仅仅包括在我们心理
活动的诸关系中主观的东西。
这些关系不包括任何对一个可能提供知识对象本身的关系，它们甚至不能对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给以
任何知识。
因为，甚至诸感觉，且不考虑感知者赋予它们的种种修改过的性质（例如，对红和宛这一类性质等等
），都是指构成有关对象的认识的因素，尽管快乐或痛苦的感觉与甜或红有关，但与该客观对象本身
所表达的内容根本无关，而仅仅与感知者有关而已。
根据上述道理，从快乐和感觉本身来考虑，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解释。
对快乐与痛苦进一步所能做的所有的事情，仅仅是指出在某些关系中，它们可能具有的结果，以便在
实践中可以获得对它们的认识。
　　当那种被渴望的对象的表述影响到感触能力时，那种必须与渴望活动发生联系的快乐，可以称为
实践的快乐，无论这种快乐是此渴望的原因还是结果，对这个名称都适用。
另一方面，如果某种快乐并不是必然地与渴望的一个对象相联系，那么，这就不是一种由于该对象的
存在而产生的快乐，而仅仅是附加在心理表述中的一个单独的东西。
这种快乐可称为“不活跃的满足”或仅仅是冥想的快乐。
后一类快乐和感触就称为情趣。
因此，在实践哲学体系中，冥想情趣的快乐，不作为一个基本的构成概念加以讨论，而只是偶然地或
附带地提到它。
至于实践的快乐，则是另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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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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